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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水许可〔2025〕15 号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关于潼南区复兴河流域（小渡片区）综合
整治工程设计变更报告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农业服务中心：

你中心《关于审批潼南区复兴河流域（小渡片区）综合

整治工程设计变更报告的请示》和相关资料（项目代码：

2212-500152-04-01-789467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

二条第一项，结合专家组评审意见，经研究，现准予行政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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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潼南区复兴河流域（小渡片区）综合整治

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212-500152-04-01-789467）初步设计变更

报告。

二、基本同意设计变更理由。

三、基本同意设计变更内容。本次设计变更内容包括：

河道上游段堤角线偏移，河道上游段右岸仿木桩取消设计，

仿木桩直径变更。

1、河道上游段堤脚线偏移

拦河堰堤以上河段左右岸堤脚线改线，往河道外侧偏移

1~2m，左岸镇脚加高（高度 2.0m~4.3m）。设计变更岸线长

度 为 1670.6m ， 其 中 左 岸 岸 线 长 度 805.1m ， 桩 号

Z0+000.0~Z0+805.1 ， 右 岸 岸 线 长 度 372.9m ， 桩 号

Y0+492.6+Y0+865.5。

2、河道上游段右岸仿木桩和堤顶道路设计取消

该段河道河岸比较顺直，河岸岸坡较缓，岸坡基本稳定。

因此取消桩号桩号 Y0+000.0~Y0+492.6段仿木桩取消施工。

工程河道护岸型式采用 C25 混凝土镇脚+斜坡式护岸，以及

仿 木 桩 护 脚 + 斜 坡 式 护 岸 。 同 时 取 消 右 岸 桩 号

Y0+474.5~KY0+860.8 堤顶道路设计。

3、仿木桩直径变更

仿木桩堤脚线发生偏移。由于变更后仿木桩向河道外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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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移，桩后护坡变缓，主要作用依然为护脚，参照类似工程

经验，原设计仿木桩直径 0.3m变更为直径 0.2m。

四、投资概算。变更后工程费用增加 16.71 万元。资金

来源为项目法人自筹。

五、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，请你单位加快工

程建设进度，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。

附件：潼南区复兴河流域（小渡片区）综合整治工程

设计变更报告专家评审意见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
2025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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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2 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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